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638號

原      告  愛貝克思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宮崎伸滋

訴訟代理人  徐則鈺律師

被      告  樂霖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湯容榕  

訴訟代理人  黃國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酬勞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於起訴時原聲明：被告

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499,353元，及自民事聲請支

付命令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嗣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499,101元，及

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

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8年3月9日簽訂合約書（下稱系爭

合約），約定被告旗下藝人石承鎬（本名：石承融，下統稱

為石承鎬）與「音樂相關」之演藝經紀活動由原告主導並執

行，前3年按原告60％、被告40％比例分配，第4、5年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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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比例分配，「非音樂相關」之演藝經紀活動由被告主導

並執行，按原告30％、被告70％比例分配，原告並將於系爭

合約期間內可能獲得之演藝活動酬勞預付150萬元予被告，

嗣依實際可得酬勞為抵扣，然石承鎬於112年3月21日發函

（下稱系爭石承鎬112年3月21日函）通知原告其與被告間合

作已終止，被告於112年1月1日起無法履行系爭合約。本件

係石承鎬與被告間演藝事業合約（下稱系爭演藝事業合約）

關係終止，致原告自無法執行有關「音樂相關」之演藝經紀

活動，屬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扣除應分配予被告之報酬

899元後，被告應返還預付報酬1,499,101元，並支付違約金

300萬元。爰依系爭合約第3條第5項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1

項、第226條規定，請求被告應返還預付酬勞1,499,101元，

並依系爭合約第11條第2項、第6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

金300萬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499,101元，

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與石承鎬間之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並不

影響兩造有關系爭合約之履行，石承鎬雖有單方向被告終止

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然非合法終止，且觀以系爭石承鎬112

年3月21日函內容可知，石承鎬係表示即使與被告間有系爭

演藝事業合約爭議，仍願意履行系爭合約內容，是本件並無

不能履行系爭合約之情形，原告自不能依系爭合約第3條第5

項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規定、系爭合約第11

條第2項、第6項約定請求返還預付酬勞及給付違約金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95至196頁，並依判決格式

修正文句）：

　㈠石承鎬與被告於107年1月20日簽立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石承

鎬並於108年6月25日簽立藝人經紀合作同意書（即被證1）

交予原告，石承鎬於111年12月26日以安成法律事務所信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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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函（即原證9）予被告表示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系爭

演藝事業合約，石承鎬另於112年3月21日以系爭石承鎬112

年3月21日函通知原告其與被告間系爭演藝事業合約已於111

年12月31日表達終止。 

　㈡兩造於108年3月9日簽立系爭合約，並約定自108年6月1日至

113年5月31日止，有關石承鎬之音樂相關之演藝活動交由原

告經營管理，並預付150萬元之酬勞予被告，收益分配方式

依據合約內容為分配。

　㈢原告目前為扣抵之有關石承融之收益部分，未超過150萬

元。

　㈣原告有為石承鎬製作單曲一首。

四、本院之判斷：

　㈠觀諸系爭合約第2條第1項第1款約定：「本合約有效期間

內，基於乙方（即被告）所擁有藝人之經營管理權利，甲乙

雙方（甲方即原告）同意共同經營管理藝人之演藝事業；藝

人本人亦同意配合本合約之約定履行相關演藝活動（詳參附

件聲明同意書）：㈠甲乙雙方均同意，依下列方式安排與經

營藝人之演藝事業及其著作：⒈有關藝人之音樂相關之演藝

經紀活動，由甲方負責主導並執行（包括但不限於簽訂個別

經紀活動契約、開立發票、收受款項及活動執行等），乙方

仍得洽詢或介紹藝人之音樂相關演藝事業活動，但甲方對乙

方交付之音樂相關之演藝經紀活動有最終決定是否執行之權

利」（見114司促515卷第15頁），可知系爭合約係約定石承

鎬之「音樂相關」演藝活動由原告主導及執行，是原告主張

系爭合約有終止之情事，應視本件是否有原告無法繼續安排

與經營石承鎬「音樂相關」演藝活動而獲得酬勞之情形，而

有終止系爭合約之情形。

　㈡惟查，被告雖與石承鎬間有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石承鎬

並於111年12月31日向被告表示終止系爭演藝事業合約之意

思，為被告所不爭執，惟此部分乃石承鎬與被告間系爭演藝

事業合約權利義務關係，基於債之相對性，無從以此逕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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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合約為無效。況觀以系爭石承鎬112年3月21日函（見本院

卷第93至94頁），內容略以：石承鎬與被告簽訂系爭演藝事

業合約，並委由原告處理演藝工作之接洽與安排，目前系爭

演藝事業合約因故已由石承鎬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石承

鎬為擔心與被告終止系爭演藝事業合約後尚有任何對原告之

未盡義務，致對原告發生負面影響後，原告認石承鎬違約，

以系爭石承鎬112年3月21日函懇請原告檢視與石承鎬有關之

相關合約，如有任何待辦事項者請不吝告知，如與被告有關

之部分，雖石承鎬目前已與被告間無契約關係，惟於演藝合

約有效期間合法成立契約，石承鎬同意繼續履約以免滋生爭

議等語，益徵石承鎬雖認其與被告間有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

議，然於111年12月31日前所成立之契約仍願繼續履行。系

爭合約乃於108年3月9日所簽立，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

爭執之事項㈡），足認石承鎬仍願對系爭合約之內容為履

行，不因其與被告間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而影響，可認原

告仍可依據系爭合約繼續安排與經營石承鎬「音樂相關」演

藝活動而獲得酬勞，而無可終止系爭合約之事由。

　㈢原告另主張石承鎬與被告間有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而有

不完全給付等語。惟按所謂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未依債

務本旨為給付；而所謂債之本旨，應依當事人之約定、契約

目的、債務性質等為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387號

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觀以系爭合約第2條第1項第1款約

定，可知系爭合約之契約目的乃兩造共同經營石承鎬之演藝

事業，本件石承鎬雖與被告間存有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

然石承鎬既表明願繼續履行系爭合約之內容，原告自可繼續

為經營、安排及執行石承鎬之「音樂相關」演藝事業而獲取

酬勞，難認被告有何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之情形，自無可歸

責於被告事由，而有不完全給付之情形。

　㈣從而，原告未能舉證說明石承鎬與被告間系爭演藝事業合約

爭議，有何致系爭合約無法繼續履行之情事，是原告主張有

可歸責被告事由，致系爭合約無法繼續履行，或有不完全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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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之情形等情，為無理由，是原告主張已合法終止系爭合約

並請求返還預付酬勞及給付違約金等節，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合約第3條第5項約定、民法第227條

第1項、第226條規定、系爭合約第11條第2項、第6項約定，

請求被告給付4,499,101元，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

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

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靖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芯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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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638號
原      告  愛貝克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崎伸滋
訴訟代理人  徐則鈺律師
被      告  樂霖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湯容榕  
訴訟代理人  黃國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酬勞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於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499,353元，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499,101元，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8年3月9日簽訂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被告旗下藝人石承鎬（本名：石承融，下統稱為石承鎬）與「音樂相關」之演藝經紀活動由原告主導並執行，前3年按原告60％、被告40％比例分配，第4、5年則各50％比例分配，「非音樂相關」之演藝經紀活動由被告主導並執行，按原告30％、被告70％比例分配，原告並將於系爭合約期間內可能獲得之演藝活動酬勞預付150萬元予被告，嗣依實際可得酬勞為抵扣，然石承鎬於112年3月21日發函（下稱系爭石承鎬112年3月21日函）通知原告其與被告間合作已終止，被告於112年1月1日起無法履行系爭合約。本件係石承鎬與被告間演藝事業合約（下稱系爭演藝事業合約）關係終止，致原告自無法執行有關「音樂相關」之演藝經紀活動，屬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扣除應分配予被告之報酬899元後，被告應返還預付報酬1,499,101元，並支付違約金300萬元。爰依系爭合約第3條第5項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規定，請求被告應返還預付酬勞1,499,101元，並依系爭合約第11條第2項、第6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300萬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499,101元，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與石承鎬間之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並不影響兩造有關系爭合約之履行，石承鎬雖有單方向被告終止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然非合法終止，且觀以系爭石承鎬112年3月21日函內容可知，石承鎬係表示即使與被告間有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仍願意履行系爭合約內容，是本件並無不能履行系爭合約之情形，原告自不能依系爭合約第3條第5項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規定、系爭合約第11條第2項、第6項約定請求返還預付酬勞及給付違約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95至196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文句）：
　㈠石承鎬與被告於107年1月20日簽立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石承鎬並於108年6月25日簽立藝人經紀合作同意書（即被證1）交予原告，石承鎬於111年12月26日以安成法律事務所信義辦公室函（即原證9）予被告表示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石承鎬另於112年3月21日以系爭石承鎬112年3月21日函通知原告其與被告間系爭演藝事業合約已於111年12月31日表達終止。 
　㈡兩造於108年3月9日簽立系爭合約，並約定自108年6月1日至113年5月31日止，有關石承鎬之音樂相關之演藝活動交由原告經營管理，並預付150萬元之酬勞予被告，收益分配方式依據合約內容為分配。
　㈢原告目前為扣抵之有關石承融之收益部分，未超過150萬元。
　㈣原告有為石承鎬製作單曲一首。
四、本院之判斷：
　㈠觀諸系爭合約第2條第1項第1款約定：「本合約有效期間內，基於乙方（即被告）所擁有藝人之經營管理權利，甲乙雙方（甲方即原告）同意共同經營管理藝人之演藝事業；藝人本人亦同意配合本合約之約定履行相關演藝活動（詳參附件聲明同意書）：㈠甲乙雙方均同意，依下列方式安排與經營藝人之演藝事業及其著作：⒈有關藝人之音樂相關之演藝經紀活動，由甲方負責主導並執行（包括但不限於簽訂個別經紀活動契約、開立發票、收受款項及活動執行等），乙方仍得洽詢或介紹藝人之音樂相關演藝事業活動，但甲方對乙方交付之音樂相關之演藝經紀活動有最終決定是否執行之權利」（見114司促515卷第15頁），可知系爭合約係約定石承鎬之「音樂相關」演藝活動由原告主導及執行，是原告主張系爭合約有終止之情事，應視本件是否有原告無法繼續安排與經營石承鎬「音樂相關」演藝活動而獲得酬勞之情形，而有終止系爭合約之情形。
　㈡惟查，被告雖與石承鎬間有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石承鎬並於111年12月31日向被告表示終止系爭演藝事業合約之意思，為被告所不爭執，惟此部分乃石承鎬與被告間系爭演藝事業合約權利義務關係，基於債之相對性，無從以此逕認系爭合約為無效。況觀以系爭石承鎬112年3月21日函（見本院卷第93至94頁），內容略以：石承鎬與被告簽訂系爭演藝事業合約，並委由原告處理演藝工作之接洽與安排，目前系爭演藝事業合約因故已由石承鎬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石承鎬為擔心與被告終止系爭演藝事業合約後尚有任何對原告之未盡義務，致對原告發生負面影響後，原告認石承鎬違約，以系爭石承鎬112年3月21日函懇請原告檢視與石承鎬有關之相關合約，如有任何待辦事項者請不吝告知，如與被告有關之部分，雖石承鎬目前已與被告間無契約關係，惟於演藝合約有效期間合法成立契約，石承鎬同意繼續履約以免滋生爭議等語，益徵石承鎬雖認其與被告間有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然於111年12月31日前所成立之契約仍願繼續履行。系爭合約乃於108年3月9日所簽立，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之事項㈡），足認石承鎬仍願對系爭合約之內容為履行，不因其與被告間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而影響，可認原告仍可依據系爭合約繼續安排與經營石承鎬「音樂相關」演藝活動而獲得酬勞，而無可終止系爭合約之事由。
　㈢原告另主張石承鎬與被告間有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而有不完全給付等語。惟按所謂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未依債務本旨為給付；而所謂債之本旨，應依當事人之約定、契約目的、債務性質等為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38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觀以系爭合約第2條第1項第1款約定，可知系爭合約之契約目的乃兩造共同經營石承鎬之演藝事業，本件石承鎬雖與被告間存有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然石承鎬既表明願繼續履行系爭合約之內容，原告自可繼續為經營、安排及執行石承鎬之「音樂相關」演藝事業而獲取酬勞，難認被告有何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之情形，自無可歸責於被告事由，而有不完全給付之情形。
　㈣從而，原告未能舉證說明石承鎬與被告間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有何致系爭合約無法繼續履行之情事，是原告主張有可歸責被告事由，致系爭合約無法繼續履行，或有不完全給付之情形等情，為無理由，是原告主張已合法終止系爭合約並請求返還預付酬勞及給付違約金等節，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合約第3條第5項約定、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規定、系爭合約第11條第2項、第6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4,499,101元，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靖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芯瑜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638號

原      告  愛貝克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崎伸滋

訴訟代理人  徐則鈺律師

被      告  樂霖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湯容榕  

訴訟代理人  黃國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酬勞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於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

    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499,353元，及自民事聲請支付

    命令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嗣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499,101元，及自民

    事聲請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

    ，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8年3月9日簽訂合約書（下稱系爭

    合約），約定被告旗下藝人石承鎬（本名：石承融，下統稱

    為石承鎬）與「音樂相關」之演藝經紀活動由原告主導並執

    行，前3年按原告60％、被告40％比例分配，第4、5年則各50％

    比例分配，「非音樂相關」之演藝經紀活動由被告主導並執

    行，按原告30％、被告70％比例分配，原告並將於系爭合約期

    間內可能獲得之演藝活動酬勞預付150萬元予被告，嗣依實

    際可得酬勞為抵扣，然石承鎬於112年3月21日發函（下稱系

    爭石承鎬112年3月21日函）通知原告其與被告間合作已終止

    ，被告於112年1月1日起無法履行系爭合約。本件係石承鎬

    與被告間演藝事業合約（下稱系爭演藝事業合約）關係終止

    ，致原告自無法執行有關「音樂相關」之演藝經紀活動，屬

    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扣除應分配予被告之報酬899元後，

    被告應返還預付報酬1,499,101元，並支付違約金300萬元。

    爰依系爭合約第3條第5項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

    條規定，請求被告應返還預付酬勞1,499,101元，並依系爭

    合約第11條第2項、第6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300萬

    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499,101元，及自民事

    聲請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與石承鎬間之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並不

    影響兩造有關系爭合約之履行，石承鎬雖有單方向被告終止

    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然非合法終止，且觀以系爭石承鎬112

    年3月21日函內容可知，石承鎬係表示即使與被告間有系爭

    演藝事業合約爭議，仍願意履行系爭合約內容，是本件並無

    不能履行系爭合約之情形，原告自不能依系爭合約第3條第5

    項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規定、系爭合約第11

    條第2項、第6項約定請求返還預付酬勞及給付違約金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95至196頁，並依判決格式

    修正文句）：

　㈠石承鎬與被告於107年1月20日簽立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石承

    鎬並於108年6月25日簽立藝人經紀合作同意書（即被證1）

    交予原告，石承鎬於111年12月26日以安成法律事務所信義

    辦公室函（即原證9）予被告表示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系爭

    演藝事業合約，石承鎬另於112年3月21日以系爭石承鎬112

    年3月21日函通知原告其與被告間系爭演藝事業合約已於111

    年12月31日表達終止。 

　㈡兩造於108年3月9日簽立系爭合約，並約定自108年6月1日至1

    13年5月31日止，有關石承鎬之音樂相關之演藝活動交由原

    告經營管理，並預付150萬元之酬勞予被告，收益分配方式

    依據合約內容為分配。

　㈢原告目前為扣抵之有關石承融之收益部分，未超過150萬元。

　㈣原告有為石承鎬製作單曲一首。

四、本院之判斷：

　㈠觀諸系爭合約第2條第1項第1款約定：「本合約有效期間內，

    基於乙方（即被告）所擁有藝人之經營管理權利，甲乙雙方

    （甲方即原告）同意共同經營管理藝人之演藝事業；藝人本

    人亦同意配合本合約之約定履行相關演藝活動（詳參附件聲

    明同意書）：㈠甲乙雙方均同意，依下列方式安排與經營藝

    人之演藝事業及其著作：⒈有關藝人之音樂相關之演藝經紀

    活動，由甲方負責主導並執行（包括但不限於簽訂個別經紀

    活動契約、開立發票、收受款項及活動執行等），乙方仍得

    洽詢或介紹藝人之音樂相關演藝事業活動，但甲方對乙方交

    付之音樂相關之演藝經紀活動有最終決定是否執行之權利」

    （見114司促515卷第15頁），可知系爭合約係約定石承鎬之

    「音樂相關」演藝活動由原告主導及執行，是原告主張系爭

    合約有終止之情事，應視本件是否有原告無法繼續安排與經

    營石承鎬「音樂相關」演藝活動而獲得酬勞之情形，而有終

    止系爭合約之情形。

　㈡惟查，被告雖與石承鎬間有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石承鎬

    並於111年12月31日向被告表示終止系爭演藝事業合約之意

    思，為被告所不爭執，惟此部分乃石承鎬與被告間系爭演藝

    事業合約權利義務關係，基於債之相對性，無從以此逕認系

    爭合約為無效。況觀以系爭石承鎬112年3月21日函（見本院

    卷第93至94頁），內容略以：石承鎬與被告簽訂系爭演藝事

    業合約，並委由原告處理演藝工作之接洽與安排，目前系爭

    演藝事業合約因故已由石承鎬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石承

    鎬為擔心與被告終止系爭演藝事業合約後尚有任何對原告之

    未盡義務，致對原告發生負面影響後，原告認石承鎬違約，

    以系爭石承鎬112年3月21日函懇請原告檢視與石承鎬有關之

    相關合約，如有任何待辦事項者請不吝告知，如與被告有關

    之部分，雖石承鎬目前已與被告間無契約關係，惟於演藝合

    約有效期間合法成立契約，石承鎬同意繼續履約以免滋生爭

    議等語，益徵石承鎬雖認其與被告間有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

    議，然於111年12月31日前所成立之契約仍願繼續履行。系

    爭合約乃於108年3月9日所簽立，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

    爭執之事項㈡），足認石承鎬仍願對系爭合約之內容為履行

    ，不因其與被告間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而影響，可認原告

    仍可依據系爭合約繼續安排與經營石承鎬「音樂相關」演藝

    活動而獲得酬勞，而無可終止系爭合約之事由。

　㈢原告另主張石承鎬與被告間有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而有

    不完全給付等語。惟按所謂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未依債

    務本旨為給付；而所謂債之本旨，應依當事人之約定、契約

    目的、債務性質等為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387號

    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觀以系爭合約第2條第1項第1款約定

    ，可知系爭合約之契約目的乃兩造共同經營石承鎬之演藝事

    業，本件石承鎬雖與被告間存有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然

    石承鎬既表明願繼續履行系爭合約之內容，原告自可繼續為

    經營、安排及執行石承鎬之「音樂相關」演藝事業而獲取酬

    勞，難認被告有何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之情形，自無可歸責

    於被告事由，而有不完全給付之情形。

　㈣從而，原告未能舉證說明石承鎬與被告間系爭演藝事業合約

    爭議，有何致系爭合約無法繼續履行之情事，是原告主張有

    可歸責被告事由，致系爭合約無法繼續履行，或有不完全給

    付之情形等情，為無理由，是原告主張已合法終止系爭合約

    並請求返還預付酬勞及給付違約金等節，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合約第3條第5項約定、民法第227條

    第1項、第226條規定、系爭合約第11條第2項、第6項約定，

    請求被告給付4,499,101元，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

    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

    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靖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芯瑜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638號

原      告  愛貝克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崎伸滋

訴訟代理人  徐則鈺律師

被      告  樂霖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湯容榕  

訴訟代理人  黃國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酬勞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於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499,353元，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499,101元，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8年3月9日簽訂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被告旗下藝人石承鎬（本名：石承融，下統稱為石承鎬）與「音樂相關」之演藝經紀活動由原告主導並執行，前3年按原告60％、被告40％比例分配，第4、5年則各50％比例分配，「非音樂相關」之演藝經紀活動由被告主導並執行，按原告30％、被告70％比例分配，原告並將於系爭合約期間內可能獲得之演藝活動酬勞預付150萬元予被告，嗣依實際可得酬勞為抵扣，然石承鎬於112年3月21日發函（下稱系爭石承鎬112年3月21日函）通知原告其與被告間合作已終止，被告於112年1月1日起無法履行系爭合約。本件係石承鎬與被告間演藝事業合約（下稱系爭演藝事業合約）關係終止，致原告自無法執行有關「音樂相關」之演藝經紀活動，屬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扣除應分配予被告之報酬899元後，被告應返還預付報酬1,499,101元，並支付違約金300萬元。爰依系爭合約第3條第5項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規定，請求被告應返還預付酬勞1,499,101元，並依系爭合約第11條第2項、第6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300萬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499,101元，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與石承鎬間之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並不影響兩造有關系爭合約之履行，石承鎬雖有單方向被告終止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然非合法終止，且觀以系爭石承鎬112年3月21日函內容可知，石承鎬係表示即使與被告間有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仍願意履行系爭合約內容，是本件並無不能履行系爭合約之情形，原告自不能依系爭合約第3條第5項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規定、系爭合約第11條第2項、第6項約定請求返還預付酬勞及給付違約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95至196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文句）：

　㈠石承鎬與被告於107年1月20日簽立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石承鎬並於108年6月25日簽立藝人經紀合作同意書（即被證1）交予原告，石承鎬於111年12月26日以安成法律事務所信義辦公室函（即原證9）予被告表示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石承鎬另於112年3月21日以系爭石承鎬112年3月21日函通知原告其與被告間系爭演藝事業合約已於111年12月31日表達終止。 

　㈡兩造於108年3月9日簽立系爭合約，並約定自108年6月1日至113年5月31日止，有關石承鎬之音樂相關之演藝活動交由原告經營管理，並預付150萬元之酬勞予被告，收益分配方式依據合約內容為分配。

　㈢原告目前為扣抵之有關石承融之收益部分，未超過150萬元。

　㈣原告有為石承鎬製作單曲一首。

四、本院之判斷：

　㈠觀諸系爭合約第2條第1項第1款約定：「本合約有效期間內，基於乙方（即被告）所擁有藝人之經營管理權利，甲乙雙方（甲方即原告）同意共同經營管理藝人之演藝事業；藝人本人亦同意配合本合約之約定履行相關演藝活動（詳參附件聲明同意書）：㈠甲乙雙方均同意，依下列方式安排與經營藝人之演藝事業及其著作：⒈有關藝人之音樂相關之演藝經紀活動，由甲方負責主導並執行（包括但不限於簽訂個別經紀活動契約、開立發票、收受款項及活動執行等），乙方仍得洽詢或介紹藝人之音樂相關演藝事業活動，但甲方對乙方交付之音樂相關之演藝經紀活動有最終決定是否執行之權利」（見114司促515卷第15頁），可知系爭合約係約定石承鎬之「音樂相關」演藝活動由原告主導及執行，是原告主張系爭合約有終止之情事，應視本件是否有原告無法繼續安排與經營石承鎬「音樂相關」演藝活動而獲得酬勞之情形，而有終止系爭合約之情形。

　㈡惟查，被告雖與石承鎬間有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石承鎬並於111年12月31日向被告表示終止系爭演藝事業合約之意思，為被告所不爭執，惟此部分乃石承鎬與被告間系爭演藝事業合約權利義務關係，基於債之相對性，無從以此逕認系爭合約為無效。況觀以系爭石承鎬112年3月21日函（見本院卷第93至94頁），內容略以：石承鎬與被告簽訂系爭演藝事業合約，並委由原告處理演藝工作之接洽與安排，目前系爭演藝事業合約因故已由石承鎬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石承鎬為擔心與被告終止系爭演藝事業合約後尚有任何對原告之未盡義務，致對原告發生負面影響後，原告認石承鎬違約，以系爭石承鎬112年3月21日函懇請原告檢視與石承鎬有關之相關合約，如有任何待辦事項者請不吝告知，如與被告有關之部分，雖石承鎬目前已與被告間無契約關係，惟於演藝合約有效期間合法成立契約，石承鎬同意繼續履約以免滋生爭議等語，益徵石承鎬雖認其與被告間有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然於111年12月31日前所成立之契約仍願繼續履行。系爭合約乃於108年3月9日所簽立，為兩造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之事項㈡），足認石承鎬仍願對系爭合約之內容為履行，不因其與被告間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而影響，可認原告仍可依據系爭合約繼續安排與經營石承鎬「音樂相關」演藝活動而獲得酬勞，而無可終止系爭合約之事由。

　㈢原告另主張石承鎬與被告間有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而有不完全給付等語。惟按所謂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未依債務本旨為給付；而所謂債之本旨，應依當事人之約定、契約目的、債務性質等為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38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觀以系爭合約第2條第1項第1款約定，可知系爭合約之契約目的乃兩造共同經營石承鎬之演藝事業，本件石承鎬雖與被告間存有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然石承鎬既表明願繼續履行系爭合約之內容，原告自可繼續為經營、安排及執行石承鎬之「音樂相關」演藝事業而獲取酬勞，難認被告有何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之情形，自無可歸責於被告事由，而有不完全給付之情形。

　㈣從而，原告未能舉證說明石承鎬與被告間系爭演藝事業合約爭議，有何致系爭合約無法繼續履行之情事，是原告主張有可歸責被告事由，致系爭合約無法繼續履行，或有不完全給付之情形等情，為無理由，是原告主張已合法終止系爭合約並請求返還預付酬勞及給付違約金等節，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合約第3條第5項約定、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規定、系爭合約第11條第2項、第6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4,499,101元，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靖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芯瑜





